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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株洲市政协十届三次会议第2103066号提案的答复
刘娅娟等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引导株洲民宿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》收悉。首先感娅娟等委员对我市旅游业发展的持续关注和支持。

民宿是乡村旅游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在丰富文旅产品供给、夯实文旅产业基础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。经局办公会研究，现将办理结果答复如下：

一、提案落实情况

（一）加强顶层引导，有序引领民宿发展。将民宿产业发展纳入全市文化旅游产业十三五、十四五规划中，其中，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，要“以‘特色民宿建设’为重点，改造家庭旅馆，解决游客乡村旅游住宿难得的问题”。2022年，株洲市成功召开首届旅发大会，制定下发了《中共株洲市委 株洲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设“神农福地 制造名城”知名旅游目的地的意见》（株发〔2022〕21号），并对外发布了株洲十大网红民宿，把发展民宿作为党委政府的意志从规划中、从发展意见中加以明确。同时，我们积极推进民宿管理立法工作。在省人大于组团开展民宿管理立法调研工作时，我市针对株洲市民宿产业发展情况进行了长达半年的调研总结，并向省人大提交了高质量的调研报告，据省人大调研组信息反馈，14个市州株洲调研报告质量第一。2024年，待省人大出台民宿管理办法之后，我们将依法、依职能履职尽责任，形成工作合力。
（二）加强政策支持，大力丰富民宿产业业态。充分依托优质生态资源、乡村旅游资源等，以星级乡村旅游示范点、国家和省级乡村旅游示范村镇创建为抓手，大力推动“景区+民宿”“乡村旅游+民宿”“生态康养+民宿”“露营+民宿”发展，目前全市共有星级乡村旅游区点98家，其中，四、五星级达70家；国家级、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镇11家（密花村、酒仙湖村、犹竹村、神农谷村、仙庾岭村、洋歧村等）。2023年5月，我局联合市财政局出台《株洲市“引客入株”促进消费激励办法（暂行）》，将民宿纳入政策奖励范围，并于2024年3月份兑现了政策奖励，通过深入拓展客源市场，为民宿产业各类业态带来了“人气”“流量”。

（三）做好立标打样，做好示范引领。一是加强高品质民宿培育。经过持续培育和指导，荷塘耕食记、茶陵六六民宿、紫轩小舍等特色民宿于先后于2022年、2023年成功创建成为湖南省五星级民宿、四星级民宿，2024年3月底，推荐至国家文化和旅游部，拟创建国家甲、乙级民宿，10月底，耕食小镇将迎来国家乙级民宿验收。二是深入开展民宿集聚区建设。2023年，仙庾岭村、神农谷村等成功获评省级民宿聚集区，后续工作的开展，正在按民宿聚集区的要求加快推进,仙庾岭村片区民宿聚集区正在加快招商、投建和改造，2024年8月下旬，仙庾岭民宿集聚区首批10家民宿改建拉开序幕，投资近3000万元的紫轩明舍主体建设也近尾声。三是加强民宿主理人队伍建设。今年3月份以来，我们组织县市区文化旅游部门、民宿重点培育对象免费深入省内、省外开展2批次民宿主理人学习培训与现场观摩，共计培训40余人。年内，我们已经多次深入区县开展民宿标准化宣贯，通过专业指导、靠前服务等充分调动民宿主体积极性。

二、下一步工作计划

推进民宿发展需要各级党委政府、各级各部门共同作用。当前情况下，基于市委、政府对民宿发展的重视，基于政协委员与人大代表们的支持，我局将抢抓机遇、顺势而为。一是通过民宿集聚区建设、民宿品牌创建、民宿协会筹建等方法手段加快民宿推进力度；二是加强荷塘区民宿集聚区建设和探索，发挥区县党委、政府作用，合力解决民宿发展政策障碍，为民宿业健康有序发展以及品牌创建打开绿色大道；三是做好十五五文化旅游业发展规划，加强民宿发展谋划，科学做好定位，持续推进民宿业高质量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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